
湖南应用技术学院学生资助管理中心

关于开展 2023 年秋季奖助学金评审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根据省资助管理中心下发的文件精神，为切实做好我校

2023 年奖助学金的评审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严格落实政策

各学院要严格执行中央和省有关认真落实国家奖助学金

政策的规定和要求。一是要科学分配指标，在分配指标时不搞

一刀切，特殊情况还需特殊处理。二是要突出保障重点群体，

对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、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、特困供

养学生、孤儿、烈士子女、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

女、建档立卡困难职工子女等特殊困难群体要重点予以保障，

结合实际给予较高档次（标准）资助。对防止返贫动态监测中

“边缘易致贫户”“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

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户”家庭的学生要予以

关注，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纳入资助保障范围。三是要准确把

握范围。退役士兵学生全部享受退役士兵助学金，资助标准为

3300 元/生·年，不占用省级下达的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指标，

不能重复享受。

二、严格评审程序

各学院要根据学校 2023 年秋季奖助学金评审通知，结合

学校印发的奖助学金实施细则等相关文件精神，制定本学院奖

助学金评审方案，成立评审工作小组，严格按程序开展国家奖

助学金评审工作，做到规范严谨，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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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2023 年秋季学期国家奖助学金总指标

1．国家奖学金指标 18 人，其中本科 15 人，专科 3 人

2．励志奖学金指标 439 人，其中本科 342 人，专科 97

人

3．助学金指标 3233 人，其中本科 2562 人，专科 671 人，

分为一等 1787 人，二等 252 人，三等 1194 人。

4.各学院班级的助学金指标分配情况

各班指标由特困生人数+困难人数+一般贫困人数所占比

例分配助学金指标。不能超额评选名额。具体见助学金分配表，

每个学院根据资助管理中心所分配的指标按规定分配到各班

级。

5.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，引导和教育学生学会感

恩、学会诚信、学会自力。

四、评审条件

1．奖助学金的评选对象必须是全日制本、专科生。

2．一年级学生不参加国家奖学金和国家励志奖学金的评

选（2023 年秋专升本的学生属于本科一年级阶段，不可以评

选励志奖学金）。

3．申请国家奖学金的对象必须是学习成绩优异，社会实

践、创新能力、综合素质等方面特别突出。学分、操行分达到

学校规定要求，原始考试没有不及格科目。

4．申请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对象必须是家庭经济困难，品

学兼优，生活俭朴。学分和操行分达到学校规定要求，原始考

试没有不及格科目。

5．申请国家助学金应当遵规守纪、家庭经济困难、生活

俭朴，没有受到学校警告以上违纪处分（包括警告处分）。处

分撤消后可参评。重点保障学生根据贫困认定的结果给予相关

等级的助学金，辅导员掌握这类学生情况不能漏评，一般贫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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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必须通过民主评选。

五、评选原则

1.由本人提出申请。

2．各学院本着对国家、对学校、对学生高度负责的精神，

组织奖助学金的评选，严禁拉关系，开后门等不正之风。

3．奖助学金的评选严格遵守上级有关规定，必须坚持公

平、公开、公正，择优的原则，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，充分发

挥学生干部的作用。

4．重视学生的投诉和举报，严禁不闻不问，打击报复。

5．对于热爱学校，热心公务的学生，在同等条件下可考

虑优先评选。

6.做好宣传工作，严格按国家和学校要求评选奖助学金对

象，争取做到零投诉。

六、评选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：

1．严禁采取任何方法和手段分解国家奖助学金。

2．各学院励志奖学金、助学金的评选名额一个也不能突

破，不能制定与评奖助学金相违背的规定。

3．严禁用奖助学金请客送礼，一经发现，取消受奖受评

资格，追回奖助学金，严禁暗示获奖助学金的学生请客送礼。

4．没有学籍的学生，不论什么情况一律不能参加奖助学

金的评选。

5.评定了国家奖学金、励志奖学金的学生也可以享受国家

助学金，但是国家奖学金和励志奖学金不能同时享受。

6.各类评选结果需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为期 5 天的公示。

七、填表要求

1．字迹工整，无污迹，内容真实，不能有空白、不得涂

改，只能用黑色笔填写。

2．因身份证号等信息填报有误，奖助学金没有评上，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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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自行负责。

3．政治面貌不能乱填，只能填写共青团员、中共党员、

预备党员三种。

4．助学金受助等次填写，例：一等（2200）、二等（1650），

三等（1100）这样填写。班级、姓名、身份证号码一定要和学

信网的信息一致）。

5．“家庭经济情况”一栏中的①家庭总收入②人均月收

入③收入来源④家庭人口总数等填写清楚，事实求是，要与家

庭经济情况相符，不能自相矛盾。

6.国家奖学金申请表各学院一定要严格把关，所获奖项要

以 2022-2023 学年的奖项为主，2021-2022 学年为辅，如发现

申请理由不通顺，前言不搭后语，话语前后矛盾等之类的，将

收回指标，辅导员及院系意见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照实填

写，不能是官话、套话。

7．“国家励志奖学金、助学金申请审批表”中的申请理

由如果只写“家庭经济困难/家庭贫困”等之类的，将收回指

标。申请理由不能雷同。

8．《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审批表》院系评审意见：不能

雷同（100 字以内）。《国家助学金申请审批表》院系评审意

见：“家庭贫困，同意推荐”。

八、报送材料时间

1.各学院在 9 月 30 前上报国家奖学金评审报告、奖学金

申请表及相关证明材料、奖学金汇总表、奖学金省级导入模版。

2.各学院在 10 月 20 日前，上交各励志奖学金材料，在

10 月 30 日前交助学金材料。

（1）励志奖学金、助学金评审报告（合二为一）

（2）（2022-2023）学年励志奖学金省级模版

（3）（2022-2023）学年励志奖学金申请表、汇总表（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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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入模版顺序摆放）

（4）2023 年秋助学金省级模版

（5）2023 年秋助学金学生申请表、汇总表（摆放顺序必

须跟导入模版顺序一致，等级顺序一等、二等、三等摆放）

九、指标分配：（见附表）

附件 1：国家奖学金分配表

附件 2：国家励志奖学分配表

附件 3：助学金分配表(等贫困生认定后)

湖南应用技术学院学生资助管理中心

2023 年 9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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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国家奖学金指标分配表

单位：个

学 院 本 科 专 科 合 计

信息工程学院 2 3

经济管理学院 2 1 3

文化传媒学院 2 2

外国语学院 2 2

农林科技学院 3 3

机电工程学院 2 1 3

设计艺术学院 2 1 2

合 计 15 3 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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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国家励志奖学金指标分配表

单位：个

学 院 本科人数 本科指标 专科人数 专科指标 合 计

信息工程学院 1309 48 688 33 81

经济管理学院 1865 68 443 21 89

文化传媒学院 1126 41 41

外国语学院 1105 40 46 3 43

农林科技学院 1259 47 218 11 58

机电工程学院 1382 50 435 21 71

设计艺术学院 1323 48 156 8 56

合 计 8720 342 1991 97 43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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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国家助学金指标分配表

单位：个
本科：

专科：


